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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民政府批转市滨海委拟定的天津滨海新区土地出让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津政发〔2006〕099号）


有关区、县人民政府，有关委、局，有关单位：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滨海委拟定的《天津滨海新区土地出让金管理办法》，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天津滨海新区土地出让金管理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根据市政府《关于对滨海新区利用国家开发银行贷款进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方案的批复》（津政函〔2006〕51号）和市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的《关于滨海新区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的开发性金融合作框架协议》，为了归集滨海新区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确保偿还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贷款，依据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土地出让金是指滨海新区内规划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的全部收入。土地出让价格及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按《天津市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办法》（津政发〔2003〕51号）的规定办理，特殊情况报市政府审批。


　　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是指滨海新区内规划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出让金全部收入，按规定扣除土地全部出让成本和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后的剩余部分（不得低于出让金总额的20%）。


　　第四条　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可作为天津滨海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项目资本金使用。


二、主要相关机构及职能

　　第五条　天津滨海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国家开发银行贷款项目的建设管理，贷款项目配套资金筹集，项目贷款管理使用，与贷款项目相关的投资融资，组织各综合贷款项目和独立贷款项目按时还本付息。


　　第六条　天津市滨海新区土地整理储备中心负责滨海新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重点用于偿还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土地收购和整理，并交由市土地交易中心公开出让。


　　第七条　天津市滨海新区财务管理中心负责办理与利用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及建设项目相关的各项资金，以及指定用于偿还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及其他还款资金的划拨、管理、归集和偿债工作。


三、土地出让金的缴入归集及划转程序

　　第八条　滨海新区土地出让成交后，由所在区财政局收取土地出让金，并按规定将出让成本划拨给滨海新区土地整理储备部门，将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的80%上缴天津市财政局，20%留所在区。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由土地受让方直接向所在区交纳。


　　第九条　天津市财政局将收到的滨海新区土地出让金与相关部门核对后，全额划转天津市滨海新区财务管理中心。


　　第十条　滨海新区财务管理中心将天津市财政局划转的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用作滨海新区重点项目资本金和偿还银行贷款的专项资金。


四、土地出让成本的核算

　　第十一条　天津市滨海新区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对土地出让成本核算按照《天津市经营性土地出让成本及政府净收益管理办法》（津财综〔2006〕18号）执行。


五、土地出让金专用账户资金的管理

　　第十二条　天津市滨海新区财务管理中心在土地出让金专用账户资金的管理中，要确保偿还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本息，并提前5个工作日，将资金划至天津滨海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偿债准备金账户，按期偿还贷款本息。


六、土地出让金的监督与检查

　　第十三条　天津市滨海新区财务管理中心、天津市滨海新区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接受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天津市审计局的监督、检查和审计。


　　第十四条　天津市滨海新区财务管理中心、天津市滨海新区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于每月末将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进行对账，并将相关情况报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市分行、天津市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


　　第十五条　建立土地出让金使用情况通报例会制度。天津市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每季度会同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市分行等相关部门举行例会，研究解决问题，并将情况报市政府。


七、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6年1月1日起实行。


天津市滨海新区管委会
二○○六年九月十三日 

